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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市高要区公路事务中心关于省道 S264 线

K118+585~K118+615 平水段水毁修复工程

设计服务的采购需求书

一、供应商资格（资质）要求

(一)投标人应当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

条件。

(二)投标人应当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，具有良好的信誉。

(三)报名参加本次采购服务的供应商必须具有国家或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：公路工程设计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

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工程设计公路行业(公路)专业乙

级或以上资质。

(四)报名参加本次采购服务的供应商必须已入驻广东省

网上中介服务超市，若投标人为外省服务公司时须在广东省

有注册分公司。

(五)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(六)在“信用中国”或“信用广东”有失信行为的，项

目业主有权取消中选中介服务机构的报名和中选资格。

二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（一）项目概况：

1、项目名称：省道S264线K118+585~K118+615平水段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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毁修复工程

2、建设单位：肇庆市高要区公路事务中心

3、项目地点：肇庆市高要区

4、项目概况：受强降雨影响，省道S264线K118+585~K

118+615平水段边坡发生滑坡灾害，给途经车辆和群众的安

全出行带来了一定安全隐患，拟对水毁灾害进行修复处置，

水毁路基处理长度30m，位于高要区禄步镇平水村，起点桩

号K118+585，终点桩号K118+615，项目投资估算66.32万元。

5、编制费用：本次设计(含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、预算

清单、专家评审费等)编制费最高全包价1.46万元(包括但不限

于税费、服务费、专家评审费等)。最终结算价不高于相关政

府行政部门批复核准的金额。

（二）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：

1、服务类型：工程设计

2、服务内容：根据项目业主及合同要求，开展工程全阶

段设计(含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、预算清单、设计变更文件等)

工作，及后续服务等工作。

3、中选要求：

1)中选后，中选单位应以公开选取人提供的规划设计要

点和有关资料，按现行国家技术规范、标准、规程完成本项

目的施工图设计工作，按双方约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

的施工图设计成果，并对其质量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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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必须按项目公开选取人和设计审查单位的要求修改技

术文件，甚至重新设计，直至通过审查。

三、工期、费用及采购选取方式

(一)工期：签订合同后30日历天完成全阶段施工图设计

编制工作，并提交给公开选取人。

(二)本项目采用直接选取方式选取中标单位。通过广东

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选取项目经验丰富、具备专业资质、服

务态度好、熟悉本路线情况的设计服务单位。

四、人员、成果及投资要求

(一)编制人员要求

负责本工程项目编制班子必须健全，编制人员经验丰

富、专业配套。编制项目负责人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工程

师(或以上)职称，其他编制人员应具有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

等相关资格或职称。

(二)设计成果及质量要求

1、编制依据以公开选取人提供现有的工程规划和有关资

料为准。

2、中选人所有的设计文件均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

要求。

3、中选人向公开选取人交付的全阶段设计(审查)份数为

6份；审查合格后正式出版施工图设计文件6份。

4、上述成果文件需以电子版的形式(CAD和PDF格式)拷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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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光盘。

五、服务承诺

(一)为确保服务质量及选取人沟通联络，中选人必须设

置专职主管负责对本服务的范围、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与公

开选取人日常业务联系。

(二)中选人需提供员工管理服务规范要求及确保服务质

量达标的具体措施。

(三)中选人须主动接受公开选取人的指导、检查、监督

及协调。

六、其它条件

(一)公开选取人提供已有的部分规划资料，其余设计所

需的基础资料如水文、地质、材料、环境等，由中选人自行

调查，或参考周边同类项目进行设计。

(二)合同期内如发生人身安全及其它事故，一切责任和

经济补偿均由中选单位负责。

(三)确定中选人后，公开选取人与中选人签订服务合同，

合同内容由双方协议，签订前须按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审

定。

(四)中选人在接到选取人的通知后，须安排项目负责人

于2个工作日内，到选取人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《公开选取

中介机构确认书》。和项目相关资料，领取时须提供项目负

责人负责该项目的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(含身份证复印件，领




